电报放货申请书

致：川崎汽船（中国）有限公司 ( As agent of “K”LINE）
船名：
KOTALATIF

 航次：

027W
 提单号：

KKLUNB8550133



装运港：
NINGBO
 目的港：
IQUIQUE

 箱量： 
1* 40HQ


发货人：
ZHEJIANG WEIHAI ZIPPER CO.,LTD

NO.555 QIJIGUANG RD,YIWU ZHEJIANG,CHINA






  

提单持有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现提单持有人正式书面申请将上述提单编号下的货物凭电报通知在目的港放给以下指定收货人，为此，我司将该货物全套已背书提单连同提单持有人的正式申请书一并交予贵司，我司证明提单持有人所提交的申请书、提单及其背书真实、合法和有效，请贵司籍此办理电报放货。我司愿意对所提交的所有文件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收货人公司名称： “CIERRES E HILADOS CONDOR”MANZANA 1,GALPON 7-8 OF:204 




  TEL:00 56 57 428176 IQUIQUE-CHILE
收货人公司地址：“CIERRES E HILADOS CONDOR”MANZANA 1,GALPON 7-8 OF:204 




  TEL:00 56 57 428176 IQUIQUE-CHILE
收货人公司电话：00 56 57 428176
  传真：




 联系人：





同时我司确认支付贵司电放费用每票人民币壹百元整（￥100.-/票），共


票，计人民币：



元整。

申请人（订舱代理公司）：











  （盖章）

经办人：





（签字）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说明：（1）办理电放的正本提单必须经合法背书后交还KLINE。（2）电放申请必须由合法的提单持有人以书面形式提出，盖上该提单持有人公章后随本申请书一并递交给KLINE。（3）KLINE只在收到全部电放申请材料原件以后向目的港发出电放通知。


